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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

引》等规定，现将债券发行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发行人”）涉及诉讼、仲裁及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仲裁事项进展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其管理的专户产品“中信建

投-民生银行-济南农商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作为申请人就无锡五洲国际装饰城有

限公司（第一被申请人）、五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请人）债券违约事

项申请仲裁（（2019）沪仲案字第 1057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所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近日，申请人获得胜诉裁决（（2019）沪仲案字第 1057 号），裁决第一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投资本金 2 亿元及相关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第二被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案件正在申请强制执行。 

（二）诉讼事项 

1、案件当事人 

（1）原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被告：何巧女 

2、涉案金额 

申请偿还融资本金 3 亿元及相关利息、罚息与费用损失等。 

3、案件基本情况 

融资人何巧女于 2018 年 4 月与发行人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融资

金额 3 亿元，质押标的为 51,937,127 股东方园林（002310）股票，之后融资人未

能按照约定按时回购还款，构成违约。为此，发行人作为原告以融资人何巧女为

被告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已由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

理（（2021）京 03 民初 22 号），目前正在审理程序中。 

（三）诉讼事项进展一 

公司全资间接附属公司中信建投（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就融资人

Ho Bor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中文名：浩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担保人

施洪流的孖展融资业务违约事项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在上交所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



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于 2020 年 2 月 8 日在上交所披露的《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 

原告申请强制执行（（2020）闽 05 执 12 号）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担保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经多次查控，发现融资人及担保人暂无可供执行

财产。近期，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0）闽 05 执

12 号之一），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四）诉讼事项进展二 

公司作为被告之一涉及嘉兴市远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就证券投资基金交易

纠纷向吴声资产管理（广州）有限公司等提起诉讼（（2020）京 03 民初 257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上交所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涉及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 

近期，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2020）京 03 民初 257 号），

判决被告吴声资产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发行人向原告嘉兴市远盛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吴声固定收益 1 号私募基金”在指定日期的基金份额净值数据，并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原告已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目前，本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

付息，上述事项对本公司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